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2012 年度）

债券受托管理人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6 月



重要声明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

来源于发行人 2013 年 3 月对外披露的 2012 年年度报告及其他公开披露文件、第

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发行人向西南证券出具的说明文件。西南证券

对报告中所包含的内容和信息未进行独立验证，也不就该等内容和信息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作出任何保证或承担任何责任。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西南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西南证券书面许可，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用途，投资

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西南证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目 录

第一章 本期公司债券概要..........................................................................................1

第二章 发行人 2012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4

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7

第四章 本期公司债券保证人情况..............................................................................8

第五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9

第六章 本期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10

第七章 本期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情况........................................................................11

第八章 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12



1

第一章 本期公司债券概要

一、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本期债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2]1376 号”文核准，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

“公司”）获准一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3亿元公司债券。

二、债券名称：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本期债券”）。

三、债券简称及代码：12 海翔债、112125。

四、发行主体：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五、债券期限：本期债券的期限为 3年，第 2年末附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

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六、发行规模：本期债券的发行规模为 3亿元。

七、债券利率：本期公司债券票面年利率确定为 5.60%，在债券存续期内固

定不变，采取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发行人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相关业务规则将到期的利息和/或本金足额划入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后，不再另计利息。

八、票面金额：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100 元。

九、发行价格：本期债券按票面金额平价发行。

十、债券形式：本期债券为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本期债

券发行结束后，债券认购人可按照有关主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

十一、利率上调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2年末

上调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第 2个计息年度付息日

前的第 20 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

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若发行人未行使利率上调权，则本期债券

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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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回售条款：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

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第 2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其持有的本期债券

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本期债券第 2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

日，公司将按照深交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公司发

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之日起 3个交易日内，行使

回售权的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

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券份额将被冻结交易；回售申报期不进行申

报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关于是否上调本期

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决定。

十三、起息日和付息日：本期公司债券的起息日为本期债券的发行首日，即

2012 年 10 月 31 日（T日）。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限内，自 2013 年至 2015 年每年

的 10 月 31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

其后第 1个交易日，下同）。

十四、还本付息的方式：本期公司债券采取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在本

期债券的计息期限内，每年付息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若投资者

放弃回售选择权，则至 2015 年 10 月 31 日一次兑付本金；若投资者部分或全部

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本金在 2014 年 10 月 31 日兑付，未回售部

分债券的本金至 2015 年 10 月 31 日兑付。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本期债券的付息和本金兑付工作按照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

则办理。

十五、计息期限（存续期间）：若投资者放弃回售选择权，则计息期限自 2012

年 10 月 31 日至 2015 年 10 月 30 日；若投资者部分或全部行使回售选择权，则

回售部分债券的计息期限自 2012 年 10 月 31 日至 2014 年 10 月 30 日，未回售部

分债券的计息期限自 2012 年 10 月 31 日至 2015 年 10 月 30 日。

十六、利息登记日：本期债券的利息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前 1个交易日。在

利息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就所持本期债券获得

该利息登记日所在计息年度的利息。

十七、本息支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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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深圳分公司的有关规定来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

排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相关规定办理。

十八、担保情况：无担保

十九、发行时资信评级情况：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元资

信”）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

二十、跟踪信用评级情况：2013 年 6 月，经鹏元资信跟踪评定，发行人主

体信用等级 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 AA-。

二十一、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拟用于偿还部分商业银行贷款

和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二十二、税务提示：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本期

债券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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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行人 2012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系经浙江省人民政府

企业上市工作领导小组浙上市〔2004〕16 号文批准，由罗邦鹏、上海复星化工

医药投资有限公司、张志敏、张智岳、罗煜竑、郑志国、李维金、中化宁波(集

团)有限公司、重庆医药工业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和浙江美阳国际石化医药工程

设计有限公司共同发起，在原浙江海翔医药化工有限公司基础上整体变更设立的

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4 年 5 月 13 日在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取得注

册号为 330000000004437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现有注册资本

324,490,000.00 元, 股份总数 324,490,000 股（每股面值 1元），其中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为 65,286,46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12%；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为

259,203,54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9.88%。公司股票已于 2006 年 12 月 26 日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公司属于医药化工行业。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兽药(范围详见《中华

人民共和国兽药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5 年 9 月 9 日)的生产，原料药的生

产(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5 年 12 月 22 日)。一

般经营项目：化工原料及产品的生产，经营进出口业务。（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

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主要产品或提供的劳务：原料

药及医药中间体。

公司住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外沙支路 100 号。公司法人代表：罗煜竑。

二、发行人 2012 年度经营情况

2012 年，发行人所在化学原料药行业整体市场低迷，增速放缓，市场竞争

加剧。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为培育公司核心竞争力和持续盈利能力，发行人管

理层坚定不移的实施董事会确定的转型升级战略，加快海阔生物和普健制药的新

项目工程建设，推进外沙厂区生产转移、泉丰厂区拆除停产等重大项目的开展，

并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功能成功发行公司债券满足资金需求。由于公司主导品种培

南系列产品量价齐跌、毛利率下降，以及财务费用、职工薪酬、研发投入、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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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折旧摊销以及新设子公司等费用亦增长较快，从而导致报告期内公司整体盈

利水平下滑较大。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4,537.44 万元，同比下降

11.7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78.04 万元，同比下降 78.32%。

虽然 2012 年整体经营成果不甚理想，但这一年还是完成了公司长期发展规

划中很重要的跨越。化学合成板块，淘汰了泉丰“低毛利、高污染”的产品，实

现平稳过渡；外沙克林霉素系列产品生产线向川南厂区转移，新建车间以及质量

管理体系符合新版 GMP 要求，已具备迎检条件；川南以 4-AA 为核心的培南类产

品线更加丰富，领头地位继续巩固，国际定制合作业务亦平稳增长；生物发酵板

块，海阔生物的一期建设基本完成，新项目今年将陆续投产见效；制剂板块，普

健制药初步具备制剂生产的基础条件，同时以购买国际上市许可为主要切入点的

销售渠道铺建有序进行，有望低成本高效率的实现制剂出口。

三、发行人 2012 年度财务情况

1、发行人 2012 年财务概况

公司的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于抗生素和精细化学品的生产和销售。2012 年，

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08,855.23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3.06%，主要原因为

化学原料药行业整体市场低迷，增速放缓，市场竞争加剧，公司生产的多类产品

营业收入都有所下降。

公司营业收入由抗生素类、精细化学品类、抗病毒类、降糖类及其他产品的

生产和销售构成，2012 年度公司分产品收入和成本构成如下：

分产品
营业收入

（万元）

营业成本

（万元）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抗生素类 84,646.22 69,851.24 17.48% -9.48% -3.24% -5.32%

精细化学品类 15,347.56 10,239.93 33.28% -36.90% -37.98% 1.17%

抗病毒类 4,166.16 4,319.16 -3.67% -5.18% 4.31% -9.44%

降糖类 3,491.44 1,408.56 59.66% 54.04% 89.63% -7.57%

精神类 548.12 246.20 55.08% 100% 100% 55.08%

制 剂 417.36 203.35 51.28% 100% 100% 51.28%

驱虫类 165.90 95.94 42.17% -44.13% -55.71% 15.11%

心血管类 3.09 3.92 -26.92% -99.11% -97.90% -72.89%

其 他 69.39 60.37 12.99% 6.51% -7.17% 1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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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2 年末，公司资产总额为 191,801.86 万元，较 2011 年末增长了

33.65%，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所有的权益为 71,172.19 万元，较 2011 年末降低了

2.35%。

2、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摘录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率

资产总计 191,801.86 143,513.51 33.65%

负债合计 117,997.25 69,817.36 69.0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71,172.19 72,882.91 ‐2.35%

所有者权益合计 73,804.61 73,696.15 0.15%

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变动率

营业收入 114,537.44 129,843.78 ‐11.79%

营业成本 92,087.74 98,660.12 ‐6.66%

利润总额 2,459.68 12,688.90 ‐80.62%

净利润 2,022.40 10,404.46 ‐80.5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78.04 10,506.44 ‐78.32%

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变动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072.73 9,261.97 95.1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690.08 ‐21,389.30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714.19 14,592.43 41.95%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未出现可能影响偿债能力的

重大诉讼、仲裁和行政处罚等重大事件，也未发生任何《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中所述的违约事件或潜在的违约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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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1376 号”文核准，发行人于

2012 年 10 月 31 日至 2012 年 11 月 2 日公开发行了 30,000 万元的公司债券，本

期公司债券扣除承销费用和受托管理费后的募集资金，已于 2012 年 11 月 3 日汇

入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户内。

根据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除发行费用

后，拟用于本公司及其子公司偿还商业银行贷款及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其中偿还

商业银行贷款的金额为人民币 20,000.00 万元，剩余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

资金。

二、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根据发行人的相关说明，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均按本期公司债券披露使用

用途专款专用。截至 2013 年 4 月 16 日止，用于偿还银行借款 1.9 亿元，补充流

动资金 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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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本期公司债券保证人情况

本期债券无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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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2012 年度内，发行人未出现按照《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要求需召开债

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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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本期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本期债券于2012年 10月 31日正式起息，发行人将于2013年 10月 31日（如

遇国家法定节假日及公休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支付自 2012 年 10

月 31 日至 2013 年 10 月 30 日期间的利息共计 1,680 万元，相关付息具体事宜将

会按照本期公司债券上市交易场所要求在付息前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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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本期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本期债券的信用评级机构鹏元资信于 2013 年 6 月发布了《浙江海翔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3 亿元公司债券 2013 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报告主要内容

如下：

公司是我国领先的医药中间体及原料药生产厂商之一，其生产的抗生素类产

品在相关细分市场内占有份额较高，跟踪期内，公司通过整合、收购资源，产品

种类有所丰富，定制业务继续发展。但受化学原料药行业整体市场低迷，市场竞

争加剧，部分产品价格下跌等因素影响，2012 年公司营业收入有所下降，盈利

水平降幅较大，利润规模偏小；此外，随着公司产能扩张及研发项目的推进，公

司负债水平亦有所抬升，有息负债规模较大，且投资支出规模较大，面临一定的

资金和偿债压力。

因此，鹏元决定下调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下调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

为 AA-，评级展望维持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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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的专人为公司证券事务代

表。据公司 2012 年年报披露：2012 年 9 月，公司原证券事务代表许华青女士任

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变更为蒋如东先生。

（以下无正文）




